昆明市晋宁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尾矿库
安全生产包保责任人的公告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按照《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实施尾矿库安全生产包保制度的通知》（云应急〔2020〕30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《2020年昆明市晋宁区尾矿库安全生产包保责任人一览表》进行公告（详见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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